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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海上皆有保障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 

 

赵甲有一艘船，王乙找赵甲帮他运一批货物，从上海去新加坡。两人都清楚这一路风险

很大，于是想到了保险公司投保。赵甲给自己的船舶投了保，王乙也为自己的货物购买了海

上货物运输保险。王乙的货物并不在码头，而在市内的一个仓库里面，要先从仓库运到码头。

不幸的是，货物才从仓库运出来没多远，运货的汽车就翻了，车上的货物遭受损失。王乙很

郁闷，但一想到自己买了保险，心里稍微有了点安慰。赵甲却说，你买的是海上货物运输保

险，又不是陆上的，保险公司怎么会给你赔呢？王乙一想，心情又跌落至谷底。怀着试试看

的心理，他去保险公司问了一下，没想到，保险公司居然负责赔偿了。 

 

虽然投保的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可是责任范围不仅仅是海上，还包括一些陆上风险，因为海上货物

运输保险的保险期限主要是由“仓至仓条款”规定的。这两个“仓”，第一个是保险单载明的起运地发货人

仓库，第二个是保险单载明的目的地收货人仓库。当被保险的货物运离保险单上写明的起运地仓库开始运

输时，保险就生效了，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也就是说，只要货物运离了

保单载明的起运地仓库，保险责任就开始了，这一路上不管是用汽车、火车还是轮船运输，保险人都会负

责。同时，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终止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正常运输的情况下，货物到达保险单上写明的收

货人的最后仓库，或者是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或者在最后卸载港全部

卸离海轮后满 60天，责任终止。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有一批货物现在从上海运往伦敦，于 3月 3日到达伦

敦的港口，3月 7日货物全部卸离海轮，堆放在码头的货棚里面。假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货物一直在

码头货棚放着，那么在货物卸完后的 60天也就是 5月 6 日的时候，保险责任就终止了；二是收货人通过陆

路于 4 月 3 日把货物运到了保险单载明的收货人仓库，那么这时保险责任也终止了，但是如果是在 5 月 6

日之后才运到保险单载明的收货人仓库，那么保险责任依然是在 5月 6日终止；三是收货人 3月 15日在码

头货棚安排把货物分散转运各地了，那么分散转运的这一天就是保险责任终止的时间。但是，如果由于被

保险人无法控制的原因使得被保险货物运到非保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时，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

在必要时加缴保险费。这种情况下，保单继续有效。如果货物直接在该地出售，则保险责任至交货时为止，

并且不论任何情况，都以货物在卸货港全部卸离海轮满 60 天为止。如果在上述 60 天期限内继续运往保单

所载原目的地或其他目的地，保险责任仍按正常情况下所规定的“仓至仓条款”内容办理。 

 

 

王乙终于送了一口气，很开心。货物顺利地装上船，终于出发了。航行没多久，王乙遇

到了经济上的问题，急需资金周转，他想起了运输中的那批货物，卖了之后应该可以帮他渡

过难关。于是他迅速联系朋友，寻找可能的买家，最后找到了一个人愿意接受那批货物，两

人协商好价格等相关事宜之后，就签订了合同，货物转手了。赵甲听说后要王乙赶紧去保险

公司，告诉保险公司货物已经易主，不然万一以后货物出险保险公司不赔的。对于这一点，

赵甲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经买过一艘二手船，由于没有在保险公司批改，后来出险保险公

司就没有赔偿，于是王乙叫上货物的新主人立刻去保险公司，结果又让他们吃惊。 

 

保险公司的人告诉他们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合同可以随着保险标的、保险利益的转移而转移，无需通

知保险人，也无需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单可以用背书或其他习惯方式加以转让。原来，货物运输保险

所承保的标的通常是具有商品性质的动产，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而由于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的特殊性

质，承保的货物在运送的保险期限内可能会经过多次专卖，如果要求每次都先要通知保险公司，可能会延

误商机。更重要的是，货物在运输途中实际掌管它的是承运人而不是货主，所以货主——也就是货物运输

保险的被保险人变化了，货物面临的风险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货物运输保险转让起来方便，解除却不容

易，因为法律有规定，货物运输保险一旦生效，就不能退保，也就是不能解除了。 


